德宏州天然气价格改革听证会

听证报告

为公开听取社会公众对天然气价格改革的意见建议，根据《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规定和报请州政府批准同意，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25年7月11日在州国动办五楼会议室组织召开德宏州天然气价格改革听证会。本次听证会会前公告、听证会听证参加人产生、听证方案公示、会议议程设置等均严格遵守听证办法等相关规定。

一、听证会的基本情况

会议共邀请52名听证参加人参与听证，其中包括31名消费者代表，3名经营者代表，6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5名专家学者以及7名政府有关部门人员，充分体现了政治性、广泛性、代表性、平等性的特点。听证会参加人实到会人员51人，占应到人数的98％。听证人共设4人。听证参加人和听证人出席情况，符合《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中听证会的举行条件。此外，12名听证旁听人、新闻媒体代表列席会议。

会议由州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杨翰全主持。会上，价格行政主管部门通报了德宏州天然气价格改革成本（测算）监审结论和《德宏州城镇居民燃气工程安装费收费标准调整方案》、《德宏州（芒市和瑞丽市）城镇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调整方案》和《德宏州管道天然气居民用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实施办法》（以下简称“两方案一办法”），51名听证参加人依次对“两方案一办法”进行了表态发言，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实际到会的51名听证参加人均表示同意和赞成“两方案一办法”。

二、听证参加人意见建议及采纳情况
51名听证参加人表示总体上同意调价方案，认为调价十分必要。一是配气价格的降低有利于激发用户的用气积极性，增加天然气的使用率和管道的利用率，有利于经营企业的长远发展；二是安装费的下调降低了管道天然气的使用门槛，有利于天然气的普及应用；三是居民上下游价格联动方案的出台能有效疏通价格矛盾，及时传导市场供需信号，有利于燃气企业的平稳运行；四是方案和办法翔实合理，政策依据充分、科学高效，工作程序依法依规依纪，切实可行。

51名听证参加人针对方案提出48条意见建议，经认真梳理及召集有关部门和经营企业研究，其中40条意见建议给予采纳并在方案中完善，另外8条意见建议不予采纳，意见内容多数超越了价格管理工作范畴。具体采纳及理由情况如下：
（一）采纳的40条意见建议及理由分别为：

1.政策文件（配气价格调整方案）中“养老服务机构中心”建议改为“公益性福利机构及养老机构”，因为民政福利机构除了养老机构还有儿童福利机构。

2.第33页第六条第四点“保障措施”原内容为“对城镇供气区域内的学校、养老福利机构中心的非居民用气，按照居民用气联动第一阶梯价格执行”。建议明确为“对城镇供气区域内的学校、养老福利机构中心的非居民用气，由相关单位携带有效证件到燃气企业进行申报，经审核符合性质与条件的，按照居民用气联动第一阶梯价格执行”。修改理由是：明确申报的程序，由用户根据需求自行申报，避免人为干预或主观判断，提高政策执行的准确性和效率，同时，保障企业与用户的合法权益，便于监管和审计。
采纳情况：1、2两条建议合并采纳。为体现对公益性福利机构的政策支持，同时让优惠政策更具操作性，决定将方案中原“对城镇供气区域内的学校养老福利机构中心的非居民用气，按照居民用气联动第一阶梯价格执行”，改为“对学校和政府部门认定的养老、儿童等公益性福利机构用气，由相关单位携带有效证件到燃气企业进行申报，经审核符合性质与条件的，按照居民用气联动第一阶梯价格执行，养老、儿童等公益性福利机构的认定，由民政、市场监管部门负责”。

3.燃气企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开展安全宣传，提升居民安全用气意识。
采纳情况：采纳，要求经营企业加强管理、加大安全用气知识宣传力度。
4.燃气公司提供更加智能的服务，优化供气服务，确保天然气稳定供应。

采纳情况：采纳。要求经营企业加快进度更换智能计量表，同时提升服务质量。
5.完善成本监审机制，加强市场监管，确保价格调整透明、合理，防止垄断和不合理涨价。

采纳情况：采纳。价格主管部门负责逐步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完善各项成本监审制度；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加强市场监督管理，督促企业落实价格政策。

6.相关部门监管到位，督促配气价格执行到位。
采纳情况：采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牵头，加强政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住建、价格主管部门配合落实。

7.科学研判，合理平衡供需方的诉求。

采纳情况：采纳。要求上下游两家经营企业加强沟通，合理确定合同气量，减少合同外加价气量；同时，价格主管部门后续将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逐步完善非居民合同外气量相关政策，减轻各方压力。
8.34页提到对特殊困难群众制定了优惠措施，但是配气方案提到对特殊困难群众怎么优惠，建议具体列出特殊群体的优惠措施；

9.明确特殊困难群众的配气价格优惠政策。

10.对困难群体有更多的优惠措施。

采纳情况：8、9、10三条建议合并采纳。为保障困难群体用气，配气方案保障措施增加一条为“3.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用气，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向燃气企业申报，经企业核实确认后，按照居民联动第一阶梯价格执行，每年申报一次。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名单以民政部门提供给燃气企业的当月在保数据为准。”
11.加大力度宣传改革惠民政策，提升居民用气率，让政策开花结果。
采纳情况：采纳。一是政府有关部门开展宣传，提高本次价格改革惠民政策的知悉率；二是要求燃气企业加大新政策宣传力度。
12.天然气先充费后使用，现在更换的计量表不能看到实时的气量和余额，使用过程中应进行余额提醒，解决数据同步滞后的问题。
采纳情况：采纳。由经营者落实，市场监管部门督促。

13.对于低保户、特困户、重度残疾等特殊群体安装费给予一定的优惠措施，减轻他们的生活压力。
采纳情况：采纳。方案中已有优惠措施，燃气企业按成本价（1740元）对符合条件的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安装燃气设施。
14.参考周边地区水平和德宏实际制定安装费收费标准。

采纳情况：采纳，配气方案中通过“拟调整的配气价格水平比较”、安装费方案中通过“城镇居民燃气工程安装费标准对照表”详细参考对比了周边地区价格水平。
15.建议在后续程序中严格执行法定程序。

采纳情况：采纳，将严格按照《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云南省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实施细则》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合法性审查和集体审议等法定程序。

16.经营企业利用价格调整有利时机，努力扩大消费者用户群体。
采纳情况：采纳。由企业做好宣传服务工作，政府做好指导。
17.政府职能部门加强对消费用户燃气表的监测，过期表定期更换。
采纳情况：采纳。由经营者落实，市场监管部门督促。

18.希望能定期收到经营者每个月对付款额和余额的提醒信息，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

采纳情况：采纳。由经营者落实，市场监管部门督促。

19.建议在保证价格的同时，兼顾用气安全，定期维护，对易损易耗件及时更换。

采纳情况：采纳。由经营者落实，市场监管部门和住建部门分别督促价格执行情况和用气安全问题。
20.建议严格执行价格标准，价格透明、为消费者提供公平、良好、安全的服务。

采纳情况：采纳。由经营者做好价格公开公示，市场监管部门督促。

21.及时将安装费收费标准的构成明细及时向社会公开。
采纳情况：采纳，方案中《德宏州居民燃气工程安装材料明细表》已明确构成明细，正式的价格文件中也将附明细表。
22.定期审查经营企业成本，审查结果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采纳情况：采纳，配气方案已明确“州和县市价格主管部门将在严格成本监审基础上，适时合理核定配气价格并按期校核，对不合理的配气价格重新核定，降低用气成本”，审查结果将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23.增加企业执行价格联动的监督措施，保障消费者权益。

采纳情况：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牵头，加强政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住建、价格主管部门配合落实。

24.希望降价切实落地，避免变相收费并公开价格以确保透明合理。
采纳情况：采纳。新的标准出台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住建和价格主管部门将联合加强政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督促企业做好价格的公开公示，将价格政策执行到位。

25.尽快实施新方案。
采纳情况：采纳。价格主管部门将加快推进后续定价程序。
26.按期对配气价格进行校核。
采纳情况：采纳，价格主管部门将按照有关规定开展按期校核工作。
27.希望价格降低的同时服务质量不降。
采纳情况：采纳。要求燃气企业严格执行价格政策并提升服务质量，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落实。

28.希望燃气企业真正做到合理收费、透明收费。

采纳情况：采纳。要求燃气企业严格落实价格政策，做好收费公示、公开，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落实。

29.在推进中加强沟通，听取各方合理利益诉求，确保顺利实施。
30.进一步细化、优化方案。
采纳情况：29、30两条建议合并采纳，根据听证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方案。
31.建议在本方案之外补充鼓励增加管道天然气用户的相关办法、措施，提高管网利用率。

采纳情况：采纳。一是政府有关部门开展宣传，提高本次价格改革惠民政策的知悉率；二是要求燃气企业加大新政策宣传力度，提高居民用气量。
32.形成公开透明的价格机制，及时向社会公布与价格调整相关的资料，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采纳情况：采纳。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云南省城镇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开价格水平和相关依据。

33.加强对天然气企业的监督力度，防止出现乱收费、变相涨价等违规行为。
采纳情况：采纳。要求燃气企业严格执行价格政策并做好价格的公开公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住建、价格主管部门做好价格监督检查。
34.督促企业提高服务质量，优化配气网络，提高配送效率，降低能源损耗。

采纳情况：采纳。要求企业提升服务质量，加强与非居民用户的沟通交流，合理设计配气管网，降低非居民用气门槛。

35.加强燃气安全问题监管，加大对燃气安全知识的宣传普及力度，提高用户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采纳情况：采纳。要求经营企业加强管理、加大安全用气知识宣传力度，住建部门加强燃气安全监管。
36.加强对气源采购价格监测，开展对管道运输价格构成的成本分析，确保及时解决价格矛盾。

采纳情况：采纳，价格主管部门将加强监管，督促燃气经营企业全面提供气源采购价格等资料，合理安排和疏导价格。

37.出台对困难家庭的安装费优惠方案。
采纳情况：采纳，安装费调整方案对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已有优惠措施，按照成本此次成本监审企业的安装成本1740元/户收取，既降低了困难群众用气门槛，又不会给企业增加过重经营负担。

38.提高第一阶梯的气量。
采纳情况：采纳。目前我州天然气使用率不高，为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用气，提高天然气普及力度，经专题会议研究，决定修改方案，将第一阶梯每户年用气量从360立方米提高为400立方米，第二阶梯气量也相应提高。
39.加大低收入群体特别是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安装费的优惠力度。
采纳情况：采纳。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安装费已有优惠政策，按照1740元每户的成本价格安装。新调整的安装费与现行价格相比，芒市和瑞丽市平均每户降低1760元，降幅为50.29%，梁河县、陇川县和盈江县平均每户降低1960元，降幅为52.97%。
40.扩大可使用范围，如目前学校未使用天然气，政府部门考虑天然气入校。
采纳情况：采纳。经营企业正大力采取措施开展宣传以拓展用户，本次价格调整对学校用气价格还制定了优惠措施，鼓励使用天然气。
（二）不采纳的8条意见建议及理由分别为：
1.天然气安装费不应该由用户承担，现行的天然气收费标准已包含安装费用，应参照用电、用水标准执行，即户表外的管道安装等计量表由天然气公司承担。

采纳情况：不采纳。水、电、气属不同行业，国家、省结合不同行业的特点制定了不同的价格管理办法和成本监审办法。《云南省城镇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管理办法》规定：“城镇管道燃气配气价格，指燃气经营企业在经营范围内通过公共燃气管网向用户提供燃气配送服务的价格”；《关于规范城镇燃气工程安装收费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9﹞1131号）规定：“居民燃气工程安装费是指相关企业提供建筑区红线内市政中压燃气干管预留分支阀接口起至居民户内灶前阀门之间的燃气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验收等服务而收取的与工程建设相关的服务费和材料等费用。”换而言之，建筑区红线外的公共管网成本计入配气价格，建筑区红线内至灶前阀门之间的资产计入安装费，配气和安装以建筑区红线为界限，而不是以户表为界限，现行的天然气销售价格收费标准不包含安装费用，“户表外的管道安装等计量表由天然气公司承担”目前暂无政策支撑。

2.希望充分考虑养老机构的公益性与特殊性，在第一阶梯价格上再进行适当的价格优惠。
采纳情况：不采纳。一方面，养老机构属非居民用户，本应执行较高的非居用气价格，但考虑养老机构的公益性与特殊性，方案中已制定按居民用气第一阶梯价格执行的优惠措施；另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云南省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政府制定价格要综合考虑制定的价格对经营者、消费者的影响，过度的优惠措施不利于我州天然气市场的健康发展。

3.建议新设立的福利机构首次安装免费或减免相关费用。
采纳情况：不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等有关规定，政府制定价格的范围具体以中央定价目录和地方定价目录为准，福利机构等非居民安装费不在《云南省定价目录》内，实行市场调节价。
4.低收入群体安装费优惠措施中，建议把脱贫户和监测户纳入，脱贫户和监测户不一定享受低保，但是希望能够得到政策帮扶，优惠措施对低收入群体全覆盖。

采纳情况：不采纳。此次安装费调整已将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纳入优惠对象，据民政部门2025年7月数据统计，全州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共有23315户（低保对象20911户46696人、特困人员2404户2487人），基数已经很大，过度扩大优惠群体一是不利于天然气市场的健康发展，二是目前财政也难以拿出预算经费开支。
5.对居民用气价格实行政府补贴，确保基本民生需求不受影响。
采纳情况：不采纳。一方面，德宏州天然气普及率不高，管道气并非生活必需品，不是基本民生需求产品；另一方面，我州财政困难，目前已对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安装费有一定补贴（各县市500-1000元/户不等），此项政策目前正常实施中。

6.明确非居民用气安装费收费标准。
采纳情况：不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等有关规定，政府制定价格的范围具体以中央定价目录和地方定价目录为准，非居民安装费不在《云南省定价目录》内，暂未纳入政府定价范围，实行市场调节价。
7.安装费标准方案中低收入群体优惠措施“申请安装地点与户口所在地一致”改为“申请安装地点与现居住地一致”，因为现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是按实际居住地管理，有的人群户口是其他县市或乡镇的。

采纳情况：不采纳。首先，政府制定优惠政策需要考虑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经营企业的承受能力，本次价格调整对经营企业的成本进行了严格的监审，我州安装费在全省处于最低水平，且全州已在优惠范围内的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就有23315户，基数较大，过度扩宽优惠群体，会加重财政压力和企业的经营负担；第二，居民存在一户人家有多处住宅所有权的情况，以户口所在地来享受优惠政策能确保每户仅能享受一次优惠；第三，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很多是租房居住，居住地一旦变动，以“现居住地”享受优惠就可能享受多次优惠；第四，以“现居住地”制定优惠政策，本不应该享受优惠的户主会钻政策空子，利用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租户享受较低安装费，加重财政等各方压力。

8.建议在配气价格保障措施中，将机关、部队、学校、幼儿园、戒毒所、看守所及民政部门的收容机构纳入第一阶梯价格执行范围。
采纳情况：不采纳。方案已对学校和政府部门认定的养老、儿童等公益性福利机构制定了优惠措施；经查阅文件和与省对接，机关、部队、戒毒所、看守所等机构的优惠目前还没有政策支撑。
三、其他有关情况

参加听证会的旁听人及新闻媒体记者等其他方面代表均赞同“两方案一办法”，无意见建议。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7月22日


